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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節 : 二、退休撫卹制度的分類 

　　根據美國社會安全署出版「一九九一年世界各國社會安全制度」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Ｐｒｏｇｒａｍｓ　Ｔｈｒｏｕ

ｇｈｏｕｔ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１９９１）統計，全世界共有一三八個

國家及地區實施老年殘廢及死亡的經濟安全保障制度，其中有一○七個採

行社會保險制度；二十個採行公積金制度（Ｐｒｏｖｉｄｅｎｔ　Ｆｕ

ｎｄ）；六個採行國民年金與社會保險混合制度；四個採行國民年金與

社會救助混合制度；一個採行社會救助制度。所謂社會保險係指政府為推

行社會政策，應用保險技術，採用強制納費方式，並於全體國民或部分

國民遭遇生老病死傷殘及失業等特定危險事故時，提供保險給付，以保

障被保險人最低收入安全為目的的一種社會福利措施（註四）。所謂公積

金係揩以受僱者薪資為基準，由雇主與受僱者共同提撥一定比率之金額，

存入政府指定之基金專戶：並以個人名義記帳孳息，俟受僱者退休離職

或殘廢死亡時，基金管理單位應將個人帳戶所有提撥金額之本息，一次

或定期撥付予本人或其遺族之一種強迫儲蓄制度。所謂國民年金係指一種

定期性繼續給付，凡屬滿某一定年齡以上之國民（例如六十五歲以上之

國民），或符合居住滿一定期間之居民（例如合法居住滿十年之國民），

均可領取政府發給公共年金之給付制度，其財源有由政府負擔或雇主與

政府分擔或受僱者、雇主與政府三者分擔。因以全民為給付對象，故稱為

國民年金（註五）。所謂社會救助係指政府對於一般貧病老弱殘障者所實

行的一種福利服務措施，完全依靠一般稅收為財源，由政府按年編列預

算撥付，但領受人必須經過資產調查（Ｍｅａｎｓ　Ｔｅｓｔ），證明

其收入及資產不足以維持本身及家庭的生活為要件。早期學者認為公務員

與國家之間的法律關係是一種「特別權力關係」，公務員喪失某些國民的

權利和自由，因此國家有義務依供給原則建立公務員退撫制度，是以早

期大都採行政府負擔的恩給制度，於公務員老年殘廢或死亡時發給相當

數額之金額，以酬庸其勞績與貢獻，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法政思想

蛻變發展，促使「特別權力關係」的主張傾向修正為「公法上職務關係」，

公務員退撫給與採行恩給制度者日漸減少。不過目前仍有七十一個國家實

施公務員退撫的特別制度，有別於一般社會保險或國民年金制度。部分社

會學者亦認為軍公教人員退撫制度應不屬於社會保險範圍（註六），兩



者所規定之保障對象、實施方法、給付標準及權利義務雖然有所不同，但

其目的在提供老年殘廢或死亡之經濟安全保障則無二致。

　　綜觀現代福利國家，於推行各項社會安全措施之際，往往受限於政

府財力與國際經濟情勢，因此多採取社會保險的手段，作為主要的制度。

公務員之退撫制度雖屬社會安全制度三大系統之一環，其應用保險技術，

共同提撥經費，建立基金作為退撫給付之財源，當較全部

依賴財政支出更為充裕，其退撫給付水準自可相對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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